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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

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

为解决采矿权历史遗留问题（原矿区范围偏移、避让生态红

线、调整开采深度）提供依据，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委托

辽宁鼎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《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

灰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根据《矿产资

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241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对矿产资

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1999〕98 号）等有关文

件要求，抚顺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抚顺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（评审机构）组织相关专家对《方案》进行了审查。专家组

经对《方案》初审、复审，最终形成如下意见：

一、方案基本情况

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矿区位于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

斗虎屯村，行政区划隶属于清原满族自治县清原镇管辖。矿区东

北距清原满族自治县 9km，铁路（抚顺—梅河口）斗虎屯站距矿区

480m，国道 G202（黑大线）距矿区 158m，一年四季均可通行大型

车辆，矿区有农村道路与国道 G202 相连。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

经*；北纬*。

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 2000 年 3 月进行采矿权登记，首

次登记时间为 2000 年 3 月 20 日。经历 4 次延续，最近的采矿许

可证由抚顺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颁发，信息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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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证号：C2104002009027120004812；

采矿权人：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；

地 址：清原县清原镇斗虎屯村；

矿山名称：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；

经济类型：国有企业；

开采矿种：制灰用石灰岩；

开采方式：露天开采；

发证机关：抚顺市国土资源局；

生产规模：15.00 万吨/年；

矿区面积：0.1582 平方公里；

开采深度：由*米至*米标高；

有效期限：捌年零玖月，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

1 日。

原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。

表 1 原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

拐点
拐点坐标（1980 西安坐标系） 矿区面积

（平方公里）

开采深度

（海拔）X Y

1 * *

0.1582

由*米

至*米
标高

2 * *
3 * *
4 * *
5 * *

原矿区范围存在偏移，南北偏移约 68m，东西偏移约 160m，

偏移面积 0.0540km2。2025 年进行修正后为避让生态红线核实区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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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为 0.1345km
2
，本次拟申请的矿区范围最低开采深度由矿体最低

赋存标高确定为 210m，最高开采深度由矿区范围内的最高点确定

为 310m，拟申请的矿区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，拐点坐标详表 2。

表 2 拟申请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

拐点
拐点坐标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 矿区面积

（平方公里）

开采深度

（海拔）X Y

1 * *

0.1345

由*米

至*米
标高

2 * *
3 * *
4 * *
5 * *

清原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025 年 6 月 4 日出具了《关于关

于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拟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、变更保护

地核实情况的报告》（清自然资发〔2025〕79 号），经核实该矿权

不涉及：永久基本农田、I 级、II 级保护林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

国际重要湿地、国家重要湿地、世界自然(自然与文化)遗产地、

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、基本草原、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、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、《矿产资源法》第二十条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地

区。

涉及大伙房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，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清原县

分局回函：可以开展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的项目建设。

涉及自然保护地(红河谷国家森林公园)，县林业和草原局回

复：虎山白灰厂在 2023 年 3 月上报至国务院审批的《清原满族自

治县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》中，调出清原红河谷国家森林公

园范围，截止目前尚未正式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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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区北距国道 G202（黑大线）直线距离 158m，依据关于《清

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对国道 G202（黑大线）临时交通管制的

申请》的复函，清原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、清原满族自治县工业

和信息化局同意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采用炸药爆破、无轨

运输的生产工艺，但每次爆破前需通知相关部门，待相关部门批

准后才可进行爆破工作，严禁私自爆破。

《方案》编制依据的地质资料为：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虎

山白灰厂制灰用石灰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》（辽宁省第十地质

大队有限责任公司，2025 年 6 月）；《〈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

白灰厂制灰用石灰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〉评审意见书》（2025

年 6 月 12 日）；《关于〈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制灰用

石灰岩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〉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》

（抚自然资储备字[2025]001 号，抚顺市自然资源局，2025 年 6

月 16 日）。

根据以上地质资料，截止 2025 年 6 月 12 日，矿区范围内估

算保有地质资源储量（KZ+TD）为 415.878 万 t，其中控制(KZ)资

源量 263.581 万 t，推断(TD)资源 152.297 万 t；KZ 资源量占总资

源量的 63.38%，地质勘查达到详查程度，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达到

勘探要求。地质资料可作为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依据。

设计的开采对象为矿区范围内的制灰用石灰岩矿，矿石资源

量为 415.8780 万 t，根据矿区范围、最终边坡角、最小工作平台

宽度等参数进行了境界圈定，矿区北侧紧邻浑河，最高洪水位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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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4.5m，标高+215.00m 以下的矿量不予设计开采，扣除+215.00m

以下不予设计矿量和挂帮矿量后，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316.6703 万

t，设计资源利用率为 76.14%。

矿山生产规模为 15 万 t/a，服务年限为 21 年 5 个月（含基建

期 4 个月，自采矿许可证发证之日起）。矿山生产采用间断工作制，

年工作 300 天，每天工作 1 班，每班 8 小时。

根据矿体赋存状态和开采技术条件，设计采用露天开采，公

路开拓、汽车运输方式，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。

设计 1 套露天开采系统，开采境界内为山坡式露天采场，露

天采场阶段高度为 10m，并段后 20m，安全平台宽度 5m、清扫平台

宽度 10m。爆破工作坡面角 65，最终帮坡角不大于 54，计算年

生产剥采比为 0.4t/t，矿石回采率 97%。

估算新增投资 280.00 万元，年销售收入为 450.00 万元，年

总成本为 225.00 万元，年税后净利润为 131.57 万元，矿产资源

开发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（具体内容详见《方案》）。

二、审查意见

（一）编写单位资格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

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土资发〔2015〕58 号）有关文件要求，

申报单位委托辽宁鼎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方案》。编制

单位营业执照有效，参与编写（设计）人员为采矿、地质、机电、

安全、概算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，并提供了相关职称证书。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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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提交《方案》内容全面、清楚，附图和附件齐全。

（二）矿区范围及资源量

1.拟申请矿区范围

原矿区范围存在偏移，2025 年进行修正后为避让生态红线核

实区缩减，缩减后的矿区面积为 0.1345 平方公里，同时对原采矿

许可证的开采深度进行调整，调整后开采深度为*m 至*m 标高。

根据《清原满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

白灰厂拟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、变更保护地核实情况的报告》（清

自然资发〔2025〕79 号），该采矿权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I 级、

II 级保护林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国际重要湿地、国家重要湿地、

世界自然(自然与文化)遗产地、天然林保护重点区域、基本草原、

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以及《矿产资源法》

第二十条规定不得开采矿产资源的地区。

涉及大伙房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，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清原县

分局回函：可以开展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的项目建设。涉及自

然保护地(红河谷国家森林公园)，县林业和草原局回复：虎山白

灰厂在 2023 年 3 月上报至国务院审批的《清原满族自治县自然保

护地整合优化方案》中，调出清原红河谷国家森林公园范围，截

止目前尚未正式批复。

2.资源量

储量核实报告经过评审备案，截止 2025 年 6 月 12 日，矿区

范围内估算保有地质资源储量（KZ+TD）为 415.878 万 t，达到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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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程度。《方案》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316.6703 万 t，设计利用资源

量占总资源量的 76.14%。《方案》论述了部分资源量未利用原因，

符合矿山实际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合理。

（三）矿山建设规模

《方案》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15 万 t/a，矿山服务年限为 21

年 5 个月（含基建期 4 个月，自采矿许可证发证之日起）。符合矿

产资源规划及相关政策要求。

（四）开采方案

根据矿体的规模、形态、产状、水工环地质条件，确定开采

方案。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，开拓方式为汽车公路开拓，采矿方

法为自上而下台阶式开采，采剥工艺为爆破开采方式，矿石回采

率 97%，满足《矿产资源“三率”指标要求 第 6 部分：石墨等 26

种非金属矿产》（DZ/T0462.6-2024）的一般指标要求，露天开采

石灰岩的矿山开采回采率一般指标不低于 95%的规定。开采方案符

合矿情，技术可行，设计合理。

（五）产品方案

产品方案为制灰用石灰岩原矿石，矿山建设开发具有一定的

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（六）环境保护及矿山安全

《方案》论述了开采有关环境保护、土地复垦、水土保持、

地质灾害、矿山安全、隐蔽致灾等主要内容。按现行有关规定，

另行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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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存在问题及建议

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加强边坡稳定性的监测工作，并在初步设

计开采环节完善安全对策措施，确保安全开采。矿山开发时，应

严格按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总体要求、绿色矿山建设要求进行

建设。设计的开采工艺、工作制度、设备投资及经济效益估算等

仅作为参考，建议采矿权人仔细调研并结合实际进行科学评估。

关于涉及大伙房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、涉及自然保护地的情

况，应按相关职能管理部门要求办理手续、完善相关的审核审批。

三、审查结论

《方案》经初审、复审，业已修改补充完善，专家组一致认

为已达到相关审查要求，同意《清原满族自治县虎山白灰厂矿产

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：审查通过。

附件：专家名单。


